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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本處107年8月22日營建法規研究小組第356次會議紀

錄一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本處107年8月14日北市都建照字第1076025141號開會通

知單續辦。

正本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臺北市建成地政事務所、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建築管理科

、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規劃科、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測量科、臺北

市建築管理工程處使用科、周夢龍、柯智明建築師事務所、家欣事業有限公司、

王克誠建築師事務所、元木工程有限公司、大序建築師事務所

副本： 2018-08-30
11:02: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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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營建法規研究小組第 356次會議紀錄 

◎時間：中華民國 107年 8月 22日下午 2時 30分 

◎地點：市政大樓 3樓南區 301開標室 

◎主持人：陳總工程司建華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劉國軒 

◎ 出席單位簽到：如後簽到表 

提案一：有關本市○○區○○段○小段○○地號等 ○筆土地建造

執照申請案，提請討論。（○○○建築師事務所） 

【結論】： 

建築管理案例彙編 102 年版 8702 案例之圖例及檢討原則

部分誤植及不明確，請承辦科修正相關內容，後續依程序

簽報修正發布。 

提案二：有關起造人○○○○有限公司（負責人：○○○）委託○

○○建築師事務所已領得○○建字第○○號建造執照，騎

車未依建築技術規則第 59條之 1規定設置於相鄰街廓(○○

建字第○○ 號建造執照)，為兩基地工期差異過大；有關本

案得否以簽訂方式繳交車位保證金並與住戶簽訂車位租賃

契約，先行請領使用執照事宜，提請討論。（○○○○有限

公司） 

【結論】： 

1. 有關法定停車位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條

之 1規定設置於相鄰街廓，其同條文所述同時請領建照是

否包含使用執照，係屬中央權管範疇，請起造人敘明實務

上執行之困難及相關佐證資料後，由承辦科室或起造人 

(副知本處)報請內政部釋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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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三：有關○○工程有限公司（負責人：○○○）擬於本市○○

區○○段○小段 ○○地號 ○ 1筆土地申請建造執照，涉及建

築線指定疑義，提請討論。（○○工程有限公司） 

【結論】： 

基地臨接巷道部分穿越地面層以甬道接通酒泉街，並供公

眾通行，該甬道之寬度及高度是否符合消防救災活動空間

指導原則及臺北市面臨現有巷道申請建築原則等規定，應

請重新檢討釐清。 

提案四：有關○○街○巷 ○弄○ 號私有房屋遭國有財產署包商誤拆，

後續可否適用危老條例第三條第二項規定申請建築，提請

討論。 

【結論】： 

○○區○○街 ○ 巷 ○弄○ 號私有房屋遭國有財產署包商

誤拆，非屬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 3條第

1項各款及同條第 3項之案件，且現況已拆除完竣，爰無

法適用前開規定申請建築。 

提案五：有關○○○○ A 棟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：○○○偕○○建

築師事務所辦理位於本市○○區○○段○小段○○ 地號原

容積認定申請案，涉及認定範圍疑義一節，提請討論。（○

○建築師事務所） 

【結論】： 

本案使用執照圖說對於電梯廳範圍標示不清楚，建議以政府

核發之建物測量成果圖..等資料作為佐證參考文件，再行研

議原容積認定之檢討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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